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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刑事案件分案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对以一份起诉书(自诉状)指控的没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犯罪的案件，或

者数个被告人的犯罪虽有关联性但不宜进行合并审理的案件，将其中部分被告人的犯罪运用另外一个或者数个审

理程序分别进行审理的一项刑事审判制度。由于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明确规定分案审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一份

起诉书(自诉状)指控没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的案件进行并案审理，导致出现功能障碍、程序牵连、诉权制约等

弊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分案审理的条件，对提起公诉的没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间的若干

犯罪行为，采取制作数份判决的方式实现分案审理。对自诉案件，可说服自诉人按照法院建议提起自诉，或者裁

定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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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案件分案审理的概念 

 
刑事案件的审理，一般是以案件数量为标准进行

的①, 也就是一案一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个

被告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犯有数罪和数个被告人犯

有一罪或者数罪的情况，出于诉讼经济原则以节约诉

讼成本、便于查明案情、为避免一案多判以及保证判

决一致等考虑[1](20~23)， 形成了并案审理制度，即对一

个被告人犯有数罪或者数个被告人共同犯有一罪或者

数罪的，作为一个案件合并进行审理[2](87)。在不应或

不宜对数个被告人运用同一程序进行合并审理，而对

数个被告人中部分被告人的犯罪运用另外的一个或者

数个程序分别进行审理时，适用的就是分案审理制度。 
由于每一案件具有独立性，对一个案件运用一个

程序进行审理，是很自然的事，不属于分案审理的探

讨范畴。但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具有独立性的若

干案件也被以一个案件进行起诉、审理。对一个被告

人犯有数罪的情形，除非有遗漏罪行或者行为人犯有

新罪，而必须对遗漏罪行或者新罪运用另一程序进行

审理外，对一个被告人所犯数罪都应当作为一个案件

进行审理。对遗漏罪行或者新罪运用另一程序进行审 

理，是为了保证对该罪犯做出的原有生效判决的既判

力。因此，对一个被告人犯有数罪而有遗漏罪行或者

有新罪运用另一程序进行审理的，不属于分案审理探

讨的范围。故探讨分案审理制度，就限于对具有独立

性的若干案件被以一个案件进行起诉的情形，以及具

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若干犯罪行为是否应当并案审

理的情形。 
因此，刑事案件分案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对以一份

起诉书(自诉状)指控的没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犯罪

的案件，或者数个被告人的犯罪虽有关联性但不宜进

行合并审理的案件，将其中部分被告人的犯罪运用另

外的一个或者数个审理程序分别进行审理的一项刑事

审判制度。 
 

二、我国刑事案件分案审理的现状及 
导致的问题 

 
我国大陆刑事诉讼法对分案审理未作规定，对并

案审理的适用条件也未作详尽规定②， 因而刑事司法

实践中出现了不少被告人人数特多的“特大”刑事案

件。目前，我国刑事案件分案审理主要存在两类问题：

一是对数个被告人具有独立性的犯罪以一份起诉书

(自诉状)指控、审理，即所谓“不该并而并”。二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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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个被告人虽具有关联性但不宜合并审理的案件进行

并案审理，即所谓“该分而不分”。 

(一)“不该并而并”及其导致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不该并而并”主要体现为：① 将

侵害同一权利主体的没有关联关系的数个被告人的犯

罪行为进行并案审理；② 将属于同一单位但没有关联

关系的数个被告人进行并案审理[3](13，14)；③ 将触犯同

一罪名但没有关联关系的数个被告人进行并案审理，

这一现象在打击某些犯罪的专项行动中特别突出。近

几年来，全国各地开展过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罪、打击“两抢”犯罪、扫黄打黑等多种专项行

动，很多没有任何联系的数个被告人，只因为在同一

专项行动中被同一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后又被一起起

诉，都被并案审理③。 

“不该并而并”的情形会导致下列问题[2](90~92)：

① 功能障碍。“不该并而并”会妨碍某些刑事审理程

序(如庭审)的功能发挥，刑事庭审是刑事诉讼的核心

环节，但一个案件的被告人人数过多，会导致刑事庭

审程序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② 程序牵

连。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等等。“不该并而并”的现象遇到延长审理

期限、上诉、发回重审等情形时，会导致同案所有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受到牵连，势必影响到所有同案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③ 诉权制约。作为

被告人(罪犯)重要诉讼权利的上诉权、申诉权，因为

“不应并而并”的问题，导致同案被告人的上诉权和

申诉权(对罪犯而言)的行使受到彼此制约。如共同犯

罪人中只有一个被告人上诉的，全案都未发生法律效

力。因而，没有提起上诉的被告人的上诉权就受到提

起上诉的被告人的制约，实际上这些没有提起上诉的

被告人无从对自己的权利行使处分权。 

(二)“该分而不分”及其导致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该分而不分”具体体现为：① 对

部分被告人仅参与少量共同犯罪且其有特殊权利需要

保护的案件，与其他不具有法定特定权利的被告人并

案审理。② 对“连环共同犯罪案件”[4](19)，即甲和

乙共同犯罪、乙和丙共同犯罪、丙和丁共同犯罪等，

都并案审理。这一现象在打黑专项行动中特别突出，

不少地区在查处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时，不少案件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多达几十个甚至近百人④，尽管

有组织犯罪存在成员众多的因素，但司法机关在并案

审理时未对分案审理、并案审理的问题进行全面考虑

也是一个因素。在立案侦查时，只要可能涉及到涉黑

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被一起立案，即使后面发现某些

犯罪嫌疑人和涉黑案件没有关联，也没有分案。③ 对

具有承接性、依附性、合成性等的犯罪，无限制地进

行并案审理。所谓承接性，“是指数个行为人的行为在

刑法上尽管不构成共同犯罪，但数个行为人的行为具

有前后相继性。”[2](93)如毒品犯罪的上下线，伪造假币、

出售假币与购买假币的行为人，等等。所谓依附性，

“是指数个被告人的行为在刑法上不成立共同犯罪，

但一些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是以他人的行为成立犯

罪为前提的。”[2](93)如本罪与窝藏、包庇、伪证罪的行

为人，等等。所谓合成性，“是指数个行为人的行为在

刑法上尽管不构成共同犯罪，但具有合力促成某一结

果发生的特点。”[2](93)如贩卖毒品和运输毒品的行为

人，组织卖淫与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人，等等。对虽

具有承接性、依附性、合成性的案件，如果不加限制

地进行并案审理，则可能导致被告人特多的刑事案件

出现。 

“该分而不分”的情形除了导致前述的功能障碍、

程序牵连、诉权制约等问题外，还会导致刑诉法某些

特别规定无法适用的问题。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

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的

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十六岁以

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

理。如将仅参与少量共同犯罪的不满十六岁的未成年

人与成年被告人并案审理，则出现要么整个案件不公

开审理、要么整个案件都公开审理的两难选择。整个

案件不公开审理，则无法适用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

行”的规定；如果整个案件公开审理，则无法适用前

述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关于不公开审理的规

定。类似的情形还包括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法

律规定。 

 

三、我国刑事案件分案审理制度的 
运行 

 
分案审理制度的运行，应当考虑下列内容：其一，

分案审理权的合理性问题，即应否赋予人民法院将一

份起诉书(自诉状)指控的数个被告人的犯罪进行分案

审理的权力；其二，分案审理的条件，即对一份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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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自诉状)指控的数个被告人的犯罪进行分案审理的

具体条件是什么；其三，分案审理的具体操作，即分

案审理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如何实现。 
(一) 分案审理权的合理性 

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刑事案

件采取登记立案制：对于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向人

民法院移送起诉后，人民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

五十条的规定，对起诉书及随附的证据目录、证人名

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予以审查。如果起诉书

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人民法院立案庭予以登记，

一份起诉书登记为一个刑事案件，并给予一个独立的

案号。对于自诉案件，人民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审查自诉人提供的自诉状指控的

犯罪事实是否清楚、是否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其指控，

对于犯罪事实清楚、有相应证据的，予以登记，一份

自诉状登记为一个刑事案件，并给予一个独立的案号。

因此，我国目前的法律未明确赋予人民法院对一份起

诉书或者一份自诉状指控的犯罪进行分案审理的权

力。因而分案审理就涉及到应否赋予人民法院分案审

理权的问题，以及在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形下，人

民法院能否行使分案审理权的问题。 
1. 人民法院的分案审理权属于审判权的一部分 
根据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一百二十六条的

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

司法权(人民法院审判权)独立“要求司法权具有独占

性”，“司法权的独占性排除其他机关行使具有司法性

质的权力”[5](436)，为保证刑事审判任务的完成，人民

法院应当独占性地行使从刑事案件的立案、审理、宣

判等一系列环节构成的完整的司法权。如果人民法院

在刑事案件的立案环节仅被动地依照公诉机关或者自

诉人的指控来确立案件数量，则意味着人民法院在立

案环节没有独占性地行使司法权。因为这意味着人民

法院在运用一个或者数个程序解决数个被告人的犯罪

与刑事责任方面，没有决定权。而没有取舍审理程序

多少的决定权，一方面会导致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权行

使的被动性和受制约性，如对特大案件的审理，人民

法院得组织众多的法警甚至请求武警维持庭审秩序，

为保证特大案件的庭审顺利进行得调整其他案件的开

庭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还会导致前文提及的功能障

碍、程序牵连、诉权制约等问题。换言之，人民法院

在刑事案件立案环节要独占性地行使司法权，则意味

着其除了对是否有明确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有相应

的证据进行审查外，还应当享有决定对指控数个被告

人犯罪的案件确定以一个审理程序还是数个审理程序

进行审判的权力。因此，人民法院的分案审理权属于

审判权的一部分。 
2. 人民法院的分案审理权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

的需要 
我国刑诉法第二条对刑事诉讼的任务做了明确规

定——“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

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

究……”。对于指控数个被告人犯罪的案件，如果人民

法院在审理程序的数量方面没有决定权，会导致功能

障碍、程序牵连、诉权制约、特殊权利无法保护等问

题，就不能“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也不能充

分保证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开审理、简易程序、律师会

见权、审理期限等规定的适用，也就无法实现刑事诉

讼的目的。 
因此，在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赋予人民法院

以分案审理权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

任务的充分实现，可以对一份起诉书(自诉状)指控数

个被告人犯罪的案件，运用一个或者多个程序进行审

理。 
(二) 刑事案件分案审理的条件 

刑事案件分案审理权作为人民法院的一项权力，

并非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行使，而必须在符合特定条

件的情形下才能行使。只有在指控数个被告人犯罪的

一份起诉书(自诉状)具备下列条件时，人民法院才可

以进行分案审理： 
1. 一份起诉书(自诉状)指控数个被告人的犯罪没

有关联性 
除非有关联性，数人的若干犯罪行为，应当一案

一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很多没有关联性的若干案

件都以一份起诉书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在受理这些类

型的案件时，可以决定分案审理：一是数人的各自行

为触犯同一罪名但没有关联性的案件；二是数人分别

侵害同一被害人不构成共同犯罪的案件；三是数人属

于同一单位或者居住同一地方，没有共同犯罪故意，

各自实施不同或者性质相同犯罪行为的案件，等等。 
2. 有关联性的案件不宜适用并案审理 
有关联性的案件，并不意味着非得适用并案审理。

对有关联性的案件，如果适用并案审理会导致阻碍诉

讼功能发挥、不利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有碍特殊权

利保护等后果的发生[2](94)，则应当进行分案审理。 
(三) 分案审理的具体操作 

人民法院决定对一份起诉书(自诉状)指控的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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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犯罪的案件进行分案审理，涉及到人民法院立

案庭对案件立案的审查内容、公诉机关(自诉人)起诉

书(自诉状)的制作、案件证据材料的准备等诸多问题，

因而分案审理应当有具体的操作规程。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立案庭对指控犯

罪的起诉书(自诉状)的审查仅限于对案件事实是否明

确，以及是否有相应证据的形式审查，不对案件的事

实和证据进行实体审查。因此，人民法院要实现分案

审理权，必然要求人民法院立案庭增加就一份起诉书

(自诉状)指控数人犯罪是否适宜并案审理的审查内

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

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案件，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因此，根据现行法律的

规定，如果人民法院对公诉机关一份起诉书指控数人

犯罪的案件，按照分案审理的条件，认为不宜并案审

理而需要分案审理的，也必须受理。司法实践中，人

民法院如果认为一份起诉书指控数人的犯罪不宜进行

并案审理的，一般是由人民法院与公诉机关协调，由

公诉机关撤回起诉材料后按照人民法院的建议重新起

诉。但如果公诉机关不配合而坚持以一份起诉书指控

数个没有关联性的被告人的案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

根据指控数个被告人犯罪的具体情况，制作数份判决。

也就是说：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被告人，

可以先行判决，不必等待整个案件一并宣判；对没有

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各自实施具有独立性的案件，为

避免程序牵连、诉权制约等弊端，可以分别制作判决

书。 
对于自诉案件，由于刑诉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赋予

了法院驳回自诉人自诉的权力，因此，如果人民法院

认为自诉人的一份起诉状起诉的数个被告人的犯罪没

有关联性，可以说服自诉人按照法院的建议另行制作

自诉状，如果自诉人不接受法院建议的，可以裁定驳

回。 
综上，分案审理制度的存在有其必要性，我国应

当设立分案审理制度。当然，分案审理制度还有待立

法完善，法律应当赋予人民法院分案审理的权力，并

明确具体的程序。 
 

注释： 
 

① 我国台湾学者胡开诚认为，案件以单一之被告与单一之犯罪事

实为其充足要件。单一之被告，即诉讼中仅以一人为被告；单

一之犯罪事实，即构成一罪之行为事实，包括构成实质上一罪

之事实(如结合犯、吸收犯等)及裁判上一罪之事实(如想象竞合

犯、连续犯、牵连犯等)在内。参见胡开诚：《刑事诉讼法论》，

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七十二年十一月再版，第 69 页。 

② 我国大陆刑事诉讼法典对并案审理未作规定，有关司法解释对

有关联性的案件之间的管辖冲突问题作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仅

对并案审理的部分问题作了规定，该解释第五条规定“一人犯

数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只要其中一人或

者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6]33 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 20 条规定“现役军人(含

军内在编职工)和非军人共同犯罪的，分别由军事法院和地方

人民法院或者其他专门法院管辖；涉及国家军事秘密的，全案

由军事法院管辖。” 

③ 关于并案审理中的关联性，是指因为犯罪主体同一或者犯罪行

为具有同一性、承接性、合成性或者依附性等原因而必须适用

同一程序解决的数个案件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参见王飞跃著

《论我国刑事案件并案诉讼制度的构建》，载《中国刑事法杂

志》2007 年第 4 期，第 92 页。 

④ 目前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06 年 4

月10日开庭审理的以刘俊勇为首的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被告人达 98 人之多。参见记者何淼玲，通讯员刘义辉、魏学

锋、胡春贤：《娄底公开审理特大涉黑案》，载 2006 年 4 月 11

日《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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